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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  特別需要社羣  
資料文件  專責小組文件第 15/2013 號  
 
 

扶貧委員會  
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  

 
僱員再培訓局為特別需要社羣提供的服務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為特

別需要社羣（即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少數族裔人士、新

來港人士及單親家庭的父母）提供的培訓課程和服務。  
 
 
背景  
 
2. 再培訓局一向按「市場導向、就業為本」的方針，

為市民提供培訓課程和服務，協助市民持續就業、自我提

升。再培訓局的服務對象為 15 歲或以上及具副學位或以下

教育程度的市民。現時，再培訓局提供 800 多項課程，涵

蓋近 30 個行業範疇以及通用技能（包括語文、商業運算、

資訊科技應用等）。部分課程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的評審並上載到「資歷名冊」，為學員提供清晰的進修

階梯。  
 
3. 再培訓局提供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及半日或晚間制

非就業掛鈎課程。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為失業、待業或失

學人士而設，學費全免。參加為期 7 天或以上的就業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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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學員，如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可獲發再培訓津

貼 1；完成課程的學員更可獲培訓機構提供 3 至 6 個月的就

業跟進服務。課程內容涵蓋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的培訓，

加強學員的溝通能力及人際關係技巧，提升他們的就業機

會。至於半日或晚間制非就業掛鈎課程則包括「新技能提

升計劃」課程及通用技能培訓課程，以在職僱員及有意轉

職人士為主要目標，重點是提升學員的本業及跨行業技能。 
 
 
為特別需要社羣提供的培訓及支援服務  
 
4. 再培訓局按不同服務對象的背景和培訓需要，提供

適切的培訓課程及支援服務，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和競

爭力。再培訓局為個別特別需要社群提供專設的就業掛鈎

及非就業掛鈎課程，並引進特別支援措施以鼓勵目標對象

入讀課程，包括優先取錄、彈性放寬開班人數、強化就業

跟進服務等。再培訓局為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少數族裔

人士、新來港人士，以及單親家庭的父母提供的培訓課程

及支援措施見以下第 5 至 34 段。  
 
 
培訓服務  
 
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  
 
5. 再培訓局為不同類別的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包括

肢體傷殘、精神病康復、智障、視障、聽障、工傷康復、

長期病患等服務對象提供專設課程。在 2013-14 年度，再
                                                      

1 再培訓津貼的金額按學員的年齡、學歷程度及課程類別而定。年齡在 30 歲或

以上而學歷在中三或以下的人士修讀資歷級別一或二級證書課程的再培訓津貼

額為每天 $153.8；「青年培育計劃」課程學員的再培訓津貼額為每天 $30；所有其

他人士的再培訓津貼額則為每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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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局提供 35 項就業掛鈎及 20 項非就業掛鈎的專設課

程，涵蓋 13 個行業範疇，包括零售、飲食、物業管理及保

安、商業、設計、資訊及通訊科技、保險、社會服務、健

康護理、中醫保健、家居服務、環境服務以及印刷及出版

等。  
 
6. 在過去 3 個年度（2010-11 年度至 2012-13 年度），為

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專設課程的入讀人次見表一。  
 

表一：為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專設課程的入讀人次  
 

 

2010-11  2011-12  2012-13 

課程  
入讀  
人次  

課程  
入讀  
人次  

課程  
入讀  
人次  

就 業 掛 鈎

課程   
42 1,270 39 990 38 1,090 

非 就 業 掛

鈎課程   
8 130 12 120 16 320 

總數   50 1,400 51 1,110 54 1,410 

 
7. 在專設課程中，較受歡迎的行業範疇包括零售、商

業，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等。較多畢業學員投身零售業、

福利機構，以及清潔及相關服務行業；學員的就業率平均

超過 70%。  
 
8. 專設的就業掛鈎課程的課時一般較長，每班人數亦

較少，讓導師能有效地跟進個別學員的學習進度。培訓機

構可按學員的身體情況和學習能力，進行深入的工作能力

評估，為未來的就業方向提供合適的技能訓練，並輔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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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適應、心態調整及職業輔導等。在技能訓練方面，會安

排較多課時進行實操訓練，以協助學員掌握相關的職業技

能。  
 
9. 為鼓勵培訓機構開發新課程，再培訓局設立了「課

程發展資助金」2及「培訓設施資助金」3。這些資助措施亦

適用於為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開發的專設課程，以鼓勵培

訓機構開發新的就業掛鈎課程，以及資助培訓機構添置所

需的教學設備。再培訓局近期設立了「學習支援服務資助

金」，以資助培訓機構為殘疾及工傷康復學員提供課程「軟

件」上的學習支援服務（如翻譯點字教材、編製語音教材、

手語翻譯等）。  
 
10. 在報讀再培訓局課程時，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的申

請可獲優先取錄。再培訓局亦彈性放寬培訓機構開辦殘疾

及工傷康復人士專設課程的開班人數，以減少學員的輪候

時間。完成專設的就業掛鈎課程的學員的就業跟進期為 6
個月，較一般課程的 3 個月跟進期為長，以協助學員入職

及持續就業。  
 
11. 再培訓局於 2012-13 年度成立了「殘疾及工傷康復人

士培訓聚焦小組」，以更準確掌握及回應殘疾及工傷康復人

士的培訓和就業需要。小組成員包括僱主、培訓機構、以

及社會福利署和勞工處的代表，共同探討適合殘疾及工傷

康復人士的工種及職位、就業前景及技能要求，並就如何

                                                      

2 「課程發展資助金」旨在資助培訓機構發展課程的部分成本，包括市場研究、

開發課程構思、開拓僱主網絡、製作教材等所需費用。   
3 「培訓設施資助金」旨在資助培訓機構為一般或特定服務對象開辦新種類的就

業掛鈎課程及就培訓機構協助和支援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修讀一般人士課程所

添置屬「硬件」性質的培訓設施的訓練設備 (例如為視障學員提供桌上放大器、

為侏儒症學員提供小型上台階或踏腳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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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再培訓局的相關課程和服務提供意見。此外，再培訓

局舉辦了「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招聘交流會」，邀請僱主及

培訓機構代表出席，探討為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提供就業

機會的方向及具體安排，並促進雙方的交流合作。  
 
少數族裔人士  
 
12. 再培訓局提供以英語授課、配合少數族裔人士的就

業志向及培訓需要的專設課程。再培訓局亦為少數族裔人

士專設的中文課程發展統一教材，提供系統性的中文培

訓。在 2013-14 年度，再培訓局提供 12 項就業掛鈎及 16 項
非就業掛鈎的專設課程（不包括青年培育計劃的「青出於

南」課程），涵蓋 9 個行業範疇，包括美容、美髮、商業、

飲食、酒店、物業管理及保安、社會服務、建造及裝修、

機電等。由 2010-11 年度開始，再培訓局就個別為一般人

士而設的課程（該等課程以廣東話教授）提供英文教材，

方便能聽及講廣東話的少數族裔人士入讀。在 2013-14 年

度，再培訓局提供 10 項該等課程，涵蓋酒店、商業、資訊

及通訊科技、健康護理等行業範疇。  
 
13. 在過去 3 個年度，為少數族裔人士專設課程的入讀

人次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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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為少數族裔人士專設課程的入讀人次  
 

 

2010-11 2011-12 2012-13 

課程  
入讀

人次  
課程  

入讀  
人次  

課程  
入讀  
人次  

就 業 掛 鈎

課程  
13 250 12 130 11 100 

非 就 業 掛

鈎課程  
14 110 15 110 16 70 

總數  27 360 27 240 27 170 

 
14. 在專設課程中，較受歡迎的行業範疇包括美容、飲

食、酒店、物業管理及保安、社會服務等。較多畢業學員

投身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酒店業及西式餐館業；學員的就

業率平均約 60%。  
 
15. 培訓機構在發展及開辦為少數族裔人士專設課程時

可申請再培訓局的「課程發展資助金」及「培訓設施資助

金」。再培訓局並彈性放寬為少數族裔人士專設課程的開班

人數，以減少學員的輪候時間。完成專設的就業掛鈎課程

的學員的就業跟進期為 6 個月，以協助學員入職及持續就

業。  
 
16. 在學習支援方面，培訓機構可按需要向再培訓局申

請資源聘請能操英語及少數族裔語言的教學助理，在課堂

上為英語能力稍遜的學員提供傳譯及輔助，作為導師與學

員之間的橋樑，以提升教與學的質素。  
 
17. 為向少數族裔人士推廣培訓課程和服務，再培訓局

以 7 種語言（包括英語、烏都語、印度語、尼泊爾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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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語、菲律賓語及泰語）印製宣傳單張及刊登課程廣告。

再培訓局亦透過相關機構（如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少數族

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派發宣傳單張。  
 
18. 再培訓局成立了「少數族裔人士聚焦小組」，成員包

括少數族裔團體、非政府機構、培訓機構及僱主的代表，

共同討論少數族裔人士的培訓及就業需要，並探討如何更

有效地向少數族裔人士推廣再培訓局的課程和服務。  
 
19. 為鼓勵少數族裔人士持續進修及提升就業能力，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修讀再培訓局為少數族裔人士專設的

語文課程 4而出席率達 80%或以上的非在學及低收入的少

數族裔人士，可向「關愛基金」申請語文課程津貼。該津

貼項目將於 2013 年 9 月 26 日納入民政事務總署的恆常支

援服務，符合資格的少數族裔人士將來仍可獲得津貼。  
 
新來港人士  
 
20. 再培訓局為新來港人士提供專設課程，協助他們投

入就業市場及融入社會。專設課程的內容包括求職技巧、

基礎廣東話、基礎英語、資訊科技應用、社區資源、交通

網絡和本港就業市場概況等。課程的目標是協助學員建立

自信心，並為學員提供較全面的基礎技能培訓以配合就業

市場的基本要求。新來港人士如符合其他為一般人士而設

的課程的入讀資格，亦可按個人的期望、興趣及培訓需要

報讀現時再培訓局提供超過 800 項的課程。  
 
 
                                                      

4 包括「基礎英語 II 單元證書 (英語授課 )」、「非華語人士基礎廣東話 I 單元證

書」、「非華語人士基礎廣東話 II 單元證書」、「非華語人士職業中文 (閱讀及

寫作 )  I 單元證書」、「非華語人士職業中文 (閱讀及寫作 )  II 單元證書」及「就業

啟航單元證書  (英語授課 )」共 6 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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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 2013-14 年度，再培訓局提供 5 項為新來港人士專

設的課程。過去 3 個年度，新來港人士入讀再培訓局課程

的入讀人次見表三。資料顯示，不少新來港人士選擇入讀

再培訓局為一般人士而設的課程，佔總入讀人次達 14%或

以上。  
 

表三：新來港人士入讀再培訓局課程的人次  
 

 

2010-11 2011-12  2012-13 

課程  
入讀  
人次  

課程  
入讀  
人次  

課程  
入讀  
人次  

專設課程  

就 業 掛 鈎

課程  
1 260 1 530 1 500 

非 就 業 掛

鈎課程  
4 170 4 260 4 290 

總數  5 430 5 790 5 790 

所有課程  

 2010-11 2011-12 2012-13 

總數  16,280 15,240 14,980 

佔總入讀

人次比例  
17% 15% 14% 

 
22. 較受新來港人士歡迎的課程的行業範疇包括酒店、

美容、物業管理及保安、家居服務、健康護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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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需要照顧 6 歲以下幼兒的新來港人士如入讀專設的

就業掛鈎「就業基礎技能證書」課程，再培訓局已與社會

福利署（社署）作出安排，透過社署的「鄰里支援幼兒照

顧計劃｣向學員提供幼兒照顧服務，鼓勵他們報讀及出席課

程，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並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24. 為鼓勵新來港人士持續進修及提升就業能力，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修讀再培訓局為新來港人士專設的語

文課程 5而出席率達 80%或以上的非在學及低收入的新來

港人士，可向「關愛基金」申請語文課程津貼。該津貼項

目將於 2013 年 9 月 26 日納入民政事務總署的恆常支援服

務，符合資格的新來港人士將來仍可獲得津貼。  
 
單親家庭的父母  
 
25. 單親家庭的父母如符合課程的入讀資格，可按個人

的期望、興趣及培訓需要報讀現時再培訓局提供超過 800
項的課程。單親家庭的父母如需撫養 18 歲以下之子女，在

申請報讀再培訓局課程時可獲優先取錄。在過去 3 個年

度，單親家庭的父母入讀再培訓局課程的入讀人次見表四。 
 

表四：單親家庭的父母入讀再培訓局課程的人次  
 
年度  2010-11 2011-12 2012-13 
入讀人次  
(佔總入讀人次比例 ) 

5,250 
(5%) 

3,560 
(3%) 

2,810 
(3%) 

 
 

                                                      

5 包括「新來港人士基礎廣東話 I 單元證書」、「新來港人士基礎廣東話 II 單元

證書」、「就業啟航單元證書 (廣東話選修 )」、「就業啟航單元證書 (英語選修 )  」
共 4 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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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較受單親家庭的父母歡迎的課程的行業範疇包括酒

店、美容、物業管理及保安、家居服務、健康護理等。  
 
 
其他支援服務  
 
ERB 服務中心  
 
27. 由 2011-12 年度起，再培訓局於九龍西（深水埗）、

九龍東（觀塘）及天水圍開設 3 間「ERB 服務中心」，作為

該局培訓及服務的地區窗口，並向市民提供一系列的培訓

及就業支援服務。市民可免費使用服務中心的各項設施和

服務，而服務中心亦為個別特別需要社群舉辦專設的活

動。在過去兩個年度，3 間服務中心共為新來港人士舉辦

428 個工作坊及 276 項小組活動，內容以英語會話、電腦

應用與面試技巧為主。此外，3 間服務中心亦為少數族裔

人士舉辦了 110 個工作坊及 135 項小組活動，內容包括廣

東話、求職技巧、認識社區資訊及工作適應等。  
 
28. 各服務中心均設有培訓顧問服務，協助市民報讀課

程及持續進修。培訓顧問會通過面談及評估，因應服務使

用者的培訓需要及就業意願，提供合適的課程建議及協助

報讀課程，令他們能盡快接受適切的技能培訓。在過去兩

個年度，培訓顧問合共為 448 名特別需要社群的市民（包

括新來港人士 (393 人 )、少數族裔人士 (41 人 )、殘疾及工傷

康復人士 (14 人 ) ）提供服務，佔整體使用培訓顧問服務人

數的 21%。  
 
29. 另一方面，培訓顧問亦積極連繫地區組織、社會服

務機構等，因應不同目標社群的需要，舉辦講座及工作坊，

介紹合適的課程和服務。在過去兩個年度，培訓顧問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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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人士以及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舉辦

了合共 25 個課程講座及工作坊。  
 
招聘活動  
 
30. 再培訓局一直透過「行業服務計劃」，資助培訓機

構為不同行業的僱主在地區層面舉辦行業推廣活動，包括

行業展覽及招聘講座，介紹行業前景、工作要求及晉升階

梯等，協助再培訓局畢業學員（包括特別需要社群的學員）

配對合適的工作，同時方便市民報讀再培訓局課程。在過

去 3 個年度，再培訓局合共舉辦了 359 個「行業服務計劃」

活動，參與的僱主機構達 588 間，主要來自零售、飲食、

物業管理及保安和健康護理等行業。  
 
31. 在 2012-13 年度，再培訓局與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少

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合作，由再培訓局提供約 1,250
個適合少數族裔人士的職位空缺，透過中心向少數族裔人

士發放，並協助向僱主轉介合適的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此

外，再培訓局亦協助中心舉辦了 3 項活動，向中心的會員

介紹該局的培訓和就業服務。  
 
32. 在 2013-14 年度，再培訓局推出「地區行業服務計

劃」，資助培訓機構與地區組織合作為目標對象舉辦具地

區特色的活動，發放最新的培訓及就業資訊，並方便市民

報讀課程。當中，在深水埗區推出的兩項活動，目標對象

為新來港人士（包括單親家庭的父母）。  
 
33. 在過去 3 個年度，再培訓局合共舉辦了 4 場大型「培

訓及就業博覽」，為有志投身具發展潛力行業的再培訓局

畢業學員，提供培訓及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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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  
 
34. 除招聘活動外，再培訓局亦資助培訓機構為不同服

務對象舉辦地區性的課程及服務推廣活動。在過去 3 個年

度，再培訓局合共資助培訓機構舉辦了 108 項宣傳推廣活

動，參加人次累計超過 17 萬。當中，15 項活動專為少數

族裔、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等特別需要社群而設，活動形

式包括綜合課程宣傳、課程展覽、嘉年華、巴士巡遊、書

刊發布等。  
 
 
相關的工作計劃  
 
35. 再培訓局會繼續致力為特別需要社群提供適切的培

訓及支援服務，並與持份者維持密切聯繫，以掌握就業市

場的變化及市民的培訓需要。在 2013-14 年度，再培訓局

將就新來港人士的培訓需要進行調查及研究，並會透過與

再培訓局緊密合作的「人才企業」機構，了解「人才企業」

在聘用、培訓及管理少數族裔人士員工的概況。  
 
36. 在與扶貧委員會特別需要社群專責小組的交流中，

再培訓局得悉不少殘疾人士均希望學習自僱營商的知識，

以擴闊他們的就業選擇。再培訓局將會與培訓機構探討為

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開辦自僱創業課程，以及相關的跟進

支援及服務配套。  
37. 再培訓局亦計劃與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少數族裔人

士支援服務中心合作，以試點形式為少數族裔人士開辦試

讀班，讓他們認識再培訓局提供的各項專設職業技能培訓

課程，鼓勵他們把握機會入讀。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

心將負責招募學員，而再培訓局將提供導師、教材及教學

物資，以外展形式於服務中心上課，內容將包括職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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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本職業技能等。試讀班將於 2013 年第 4 季開辦，再培

訓局會於稍後檢討試點計劃的成效。  
 
38. 此外，再培訓局計劃在「零存整付證書計劃」下提

供更多具市場需求的課程，讓學員在成功修讀數項指定的

半日或晚間制單元課程後可換取等同於全日制課程的證

書。此項安排可鼓勵在職人士善用餘暇進修。單親家庭的

父母或其他未能以全日制形式修讀再培訓局就業掛鈎課程

的市民（如新來港人士）亦可彈性安排合適的時間進修，

獲取認可資歷，增加他們的入職機會。  
 
 
徵求意見  
 
39. 歡迎委員就以上簡介發表意見。  
 
 
 
僱員再培訓局  
二零一三年八月   


